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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山东省质监局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

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24 号），加快推进质量诚信

体系建设，激发企业潜能和活力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，促进市

场有序、良性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7〕44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质量信用“红名

单”主体的认定、公开发布、使用和退出等管理活动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，是指省质

监局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质量管理、标准化、计量、认证认可、

检验检测等信用方面有卓越表现，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法人或

其他组织。 

    第四条 被认定为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在省质监局网

站、山东省企业质量信用信息平台、“信用中国（山东）”网站

等进行公开。 

    第五条 山东省企业质量信用体系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

作领导小组负责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确定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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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负责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的组织实施工作。省质监局有关处

室、直属单位按照“谁履职、谁拟定、谁上报、谁负责”原则，

提报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相关资料信息。 

第六条 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的确定应当坚持合法性

审查和集体研究制度。 

第七条 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的确定坚持例会制度，原则

上每半年组织一次。 

第八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以提报质量信用“红名

单”： 

（一）在质量管理领域做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级以上政府

质量奖、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等荣誉称号的法人或其他组

织；在质量提升行动中完成国家级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建、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有卓越表现的法人或组织。 

（二）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法人或组织；获得国家

标准化示范单位的法人或组织。 

（三）根据《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通则 第 1 部分：制

造业》（DB37/T 2986.1-2017），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为 AAA

级企业。 

（四）在质量提升行动中完成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

务平台示范区建设的法人或组织。 

（五）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工业计量标杆示范单位的法人

或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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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其他卓越质量信用表现的法人或组织。 

第九条 同时符合以下要求的，才可列入质量信用“红名

单”管理： 

（一）依法取得产品生产许可、资质认定等相关许可，

严格遵守和执行质量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度健全，生产

经营规范，自觉接受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； 

（二）之前连续三年监督抽检无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不合

格产品，无被查实的有违法情节的质监领域投诉举报，无行政

处罚； 

（三）无新闻媒体重大负面曝光（经调查核实与事实相

符）的问题。 

第十条 拟确定为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的主体、确定理由

等信息，由省质监局政策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查。 

第十一条 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主体

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主要信用事实等内容。 

第十二条 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列入质量信用“红名

单”公开后，公开期限原则为 1年。 

第十三条 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主体在公开期间出现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，由提报单位在 5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撤销的建议

报领导小组研究。对于难以界定的事项，由提报单位提出相关

建议，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是否撤销。 

第十四条 实行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退出机制，出现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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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，从“红名单”中删除相关主体。 

（一）经异议处理，“红名单”认定有误的。 

（二）按照《山东省质监局“黑名单”管理办法》认定列

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。 

（三）“红名单”有效期届满的。 

（四）“红名单”认定标准发生改变，对于不符合新认定

标准的。 

第十五条 对列入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的主体公开期限届

满时，省质监局网站、山东省企业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停止相关

信息公布，并转入备查数据库管理。 

    第十六条 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向“信用中国（山东）”、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推送列入质量信用“红名

单”的共享信息，并对列入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的主体，依法

实施联合激励。 

第十七条 对工作人员在实施质量信用“红名单”制度管

理过程中，存在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等行为的，依

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级质监局（市场监管局）

可参照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质监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0 年 4 月 30 日。 


